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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第 4/2016號法律

動物保護法

立法會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一條

（一）項，制定本法律。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一條

標的

本法律對澳門特別行政區內動物的保護及相關的管

理制度作出規範。

第二條

定義

為適用本法律的規定，下列用語的含義為：

（一）“動物”：是指犬隻、貓及其他非人類脊椎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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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學應用”：是指為教學、科學、醫學、製造生

物製劑，或為測試產品的目的，並預期動物會感到痛楚的

實驗行為；

（三）“競賽動物”：是指為經濟目的並用作速度競賽

的犬隻及馬；

（四）“飼主”：是指對動物具所有權，或負責管領、

飼養動物的自然人或法人；

（五）“身份標識”：是指用作識別動物身份的含有識

別碼的電子植入物或准照所定的識別標記；

（六）“適當防護措施”：是指可用於防止動物襲擊人

或其他動物的安全裝備；

（七）“公共地方”：是指公共設施及主要供公眾使用

並屬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或澳門特別行政區其他公法人所

有、使用或管理的地方或區域，如行人道、廣場、公共道

路、公園、沙灘及自然保護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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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動物的一般保護

第三條

虐待動物

一、禁止使用殘忍、暴力或折磨的手段對待動物，使

其承受痛苦。

二、如屬下列情況，該事實不予處罰：

（一）上款的行為所擬達到之目的為不可受譴責，且

（二）使用相關手段非屬不合理。

第四條

宰殺犬隻及貓

一、禁止宰殺犬隻及貓，但屬下列情況除外：

（一）獲許可進行的科學應用行為；

（二）控制犬隻或貓的群體疾病；

（三）犬隻或貓患有先天缺陷，或為解除犬隻或貓傷

病的痛苦；

（四）為解除對人的生命、身體完整性、財產或公共安

全的即時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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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政總署為控制所收容犬隻或貓的數量。

二、上款（二）項及（三）項的行為應由獸醫執行，但屬

緊急情況除外。

第五條

遺棄動物

一、禁止飼主遺棄屬其所有、管領或飼養的動物。

二、飼主未在民政總署根據第十五條第二款的規定作

出通知後七個工作日內領回有關動物，等同於遺棄動物，

但取得民政總署許可者除外。

三、下列情況不視為遺棄動物：

（一）動物所有人按照第十七條的規定將動物送往民

政總署；

（二）因傳統、習俗、祭祀、喜慶活動儀式或為保育的

目的而將動物放歸適合其生長且不會破壞生態平衡的自然

環境。

四、飼主必須取得民政總署的許可，方可進行上款

（二）項所指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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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屬上款的情況，飼主須於進行活動前至少十五日

提出有關申請。

第六條

驅使動物搏鬥

禁止驅使動物之間或動物與人之間的搏鬥，或舉辦

相關活動，但屬公共當局的訓練、模擬活動或執行法定職

務的情況除外。

第七條

售賣犬隻及貓

一、禁止售賣未滿三個月月齡的犬隻及貓。

二、禁止為提供食用而售賣犬隻、貓，或其屠體、內

臟、肉及肉製品。

第八條

特定用途的動物

一、將魚類以外的動物用於馬戲團、公開展覽或公開

演出，須獲民政總署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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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者應提交申請書及活動計劃書，並載明下列

資料，但不影響民政總署可要求提交其他補充文件：

（一）申請者的身份資料及聯絡地址；

（二）飼養動物的地點、設施、動物的種類及數量；

（三）舉行活動的地點、日期及時間；

（四）實施活動的方式。

三、民政總署僅在證實申請者能確保動物得到妥善的

照顧，以及動物的衛生狀況合適的情況下，方發給相關的

許可。

四、如民政總署認為有需要，可要求獲許可者為有關

活動提供駐場獸醫。

第九條

將動物作科學應用

一、將動物作科學應用，須獲民政總署許可。

二、如使用猿猴類、犬隻或貓進行科學應用，須取得

民政總署就單一實驗計劃而發給的特別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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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者應提交許可申請書及動物科學應用計劃，

並載明下列資料：

（一）申請者的身份資料及聯絡地址；

（二）動物房舍地址及飼養設施；

（三）作科學應用動物的種類、品種、數量及實驗設

計方案；

（四）進行動物科學應用的行為人的簡要資料；

（五）取得、飼養及管理動物的方式。

四、民政總署經分析後認為無法採用其他實驗方法

時，方可發給許可。

五、民政總署可就許可申請書及動物科學應用計劃聽

取相關範疇的實體或專業人士及學者的意見。

第十條

獲科學應用許可者的義務

一、獲科學應用許可者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動物作科學應用後，如肢體已嚴重殘缺、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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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器官，或仍持續承受痛苦並影響其生存品質，應立即

以人道方式終止其生命；

（二）動物作科學應用後，應待其完全恢復生理功能

後方可再次作科學應用，但對有關實驗行為屬必需的情況

除外；

（三）更改獲科學應用許可者的聯絡地址、動物房舍

地址、飼養設施、進行動物科學應用的行為人的簡要資

料，或增加科學應用的動物數量，須提前三十日通知民政

總署；

（四）執行民政總署對取得、飼養及管理動物，以及

科學應用的事宜提出的改善措施；

（五）編製執行動物科學應用工作的年度監督報告，

並於有關年度結束後三個月內提交予民政總署。

二、獲科學應用許可者在進行實驗期間不適用下條第

一款（二）至（四）項、（六）項及（七）項的規定。

三、更改科學應用的動物種類、品種及實驗設計方

案，須獲民政總署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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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飼主的義務

一、飼主須遵守下列規定：

（一）注意及採取必要措施，以防止其動物損害他

人的生命、身體完整性、財產，或危及其他動物的生命、

健康；

（二）為動物提供適當的食物及飲用水，以及充足的

活動空間；

（三）確保動物住宿的安全、遮蔽、通風、光照、溫度

及清潔；

（四）為動物提供防治傳染病的必要措施，尤其為犬

隻注射狂犬病疫苗；

（五）動物遭受他人虐待時，作出必要的救助或阻止

行為，但屬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的情況除外；

（六）為受傷或患病的動物提供必要的醫療；

（七）為動物提供其他妥善的照顧；

（八）採取必要措施，以避免因動物的住宿而影響公

共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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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違反上款（八）項的規定，飼主須於民政總署訂

定的期間內作出改善。

三、飼主攜帶犬隻於公共地方及分層建築物的共同部

分走動時，必須遵守下列規定，但不影響其他法例及以下

數款規定的適用：

（一）使用鏈帶牽引犬隻，又或將其置於籠中或其他

適當的攜帶工具中，並佩戴准照所訂定的識別標記；

（二）體重二十三公斤或以上的犬隻，或民政總署認

為屬危險的犬隻，尤其是曾有傷害人或動物紀錄者，尚須

由成年人伴同及佩戴口罩或頸圈，並採取由該署於犬隻准

照中註明的適當防護措施。

四、對於上款（二）項所指體重二十三公斤或以上的犬

隻，飼主可向民政總署申請評估，通過評估及獲該署許可

後，相關犬隻於公共地方及分層建築物的共同部分走動時

無須佩戴口罩或頸圈，但飼主仍須遵守第一款（一）項及上

款（一）項的規定。

五、上款所指的許可有效期為三年，期滿後飼主可再

次申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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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四款所指的評估的標準尤其包括犬隻的品種、

服從性及攻擊性。

七、於民政總署設立的遛狗區內，飼主可無須使用鏈

帶牽引犬隻，但屬危險的犬隻除外。

八、如私人地方沒有使用門、圍牆、柵欄或類似的

阻隔設施防止犬隻自行出入公共地方，則須以鏈帶牽制

犬隻。

九、第一款（一）項及第三款的規定不適用於有關動物

協助公共當局執行職務的情況。

第十二條

特別義務

一、為着食用目的而在法定屠宰場、公共街市、超級市

場、飲食場所、批發及零售場所銷售、儲存或取得動物，又

或將動物運輸到上述場所時，飼主須履行下列義務：

（一）提供動物維持基本生理狀態的食物和水；

（二）提供動物維持基本生理姿勢及伸展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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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持運輸和留置環境的清潔及通風；

（四）在運輸、買賣、繫留等過程中，不得使用暴力、

不當電擊等方式驅趕動物，或以刀具等對動物作出具傷害

性的標記。

二、在法定屠宰場宰殺動物時，如未經人道方式使動

物昏厥，不得予以灌水、灌食、綑綁、拋投、丟擲和切割。

三、第一款所指動物的飼主不適用上條第一款（二）至

（四）項、（六）項及（七）項的規定。

第三章

動物的管理

第一節

一般規定

第十三條

基於公共利益的禁止

一、基於公共衛生及公共安全，得以公佈於《澳門特

別行政區公報》的行政長官批示，禁止取得、飼養、繁殖或



13

進口特定品種的動物，以及宣告將相關動物收歸民政總署

所有。

二、上款所指的行政長官批示可規定飼主在特定期間

向民政總署登記並對動物進行絕育後，繼續飼養該批示生

效前已取得、繁殖或進口的被禁止的動物。

三、民政總署可為上款所指的動物訂定特別飼養規

定。

第十四條

預防及控制措施

一、如動物對公共衛生或公共安全構成危險，或為保

護動物的目的，民政總署可採取或命令飼主採取下列一項

或多項措施，且不影響倘有的行政或刑事處罰：

（一）扣押動物；

（二）隔離檢疫；

（三）將動物移離澳門特別行政區；

（四）注射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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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出身份標識；

（六）強制執行食宿及清潔的特定準則；

（七）限制活動或對活動設定條件；

（八）絕育；

（九）在指定地點長期隔離；

（十）將動物放歸原生環境或適當的生存地點；

（十一）銷毀動物的屍體；

（十二）中止或廢止按本法律發給的許可；

（十三）以人道方式終止動物的生命。

二、在導致採取上款（一）項、（二）項、（六）項、（七）

項及（九）項所指預防及控制措施所針對的情況終止後，

須立即命令終止該等措施。

三、民政總署終止採取第一款（一）項、（二）項及

（九）項的措施後，按照下條規定作出領回通知或公告及

公佈；如飼主未於該署作出有關通知或公告及公佈後七個

工作日內領回動物，則有關動物將收歸民政總署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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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流浪動物的扣押及領回程序

一、如發現未受飼主控制或看管的動物於公共地方走

動，民政總署應立即將其扣押。

二、如上款所指的動物具有身份標識，民政總署應儘

快通知飼主領回；如有關動物沒有身份標識，民政總署應

將其資料在署內張貼公告及公佈於該署網頁。

三、如第一款所指的動物在民政總署作出通知或公告

及公佈後七個工作日內未被領回，則有關動物將收歸民政

總署所有，並按該署認為適宜的方式處理，包括優先尋找

合適的領養者，或最終以人道方式終止動物生命，但不影

響下款規定的適用。

四、飼主於上款規定的領回期間內提出申請，且獲民

政總署許可下，方可延期領回所涉及的動物。

五、如動物被證實患有傳染病或屬其他緊急狀況者，

民政總署可立即以人道方式終止其生命而無須遵守第二

款至第四款的規定。

六、飼主為動物領取法定的准照和繳付因扣押動物產

生的費用後，方可領回有關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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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特定場所飼養的犬隻

一、在建築地盤、廢車場及廢料場飼養的犬隻必須

絕育。

二、民政總署監察人員執行本法律規定的職務時，上

款所指場所的所有人或負責人應提供必要的合作。

第十七條

對無法飼養動物的處理

一、如動物所有人未能飼養或無法將動物轉移給他

人，可將有關動物送交民政總署，但須繳交定額的膳食及

住宿費用。

二、上款所指的動物一經送交民政總署，有關動物所

有人即喪失對該動物的所有權。

第十八條

免責

就民政總署因執行本法律而對動物採取的所有措施，

飼主無權要求該署作出任何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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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犬隻、馬及競賽動物准照制度

第十九條

發出准照

一、下列動物的所有人須領取由民政總署發出的准

照，但不影響下條規定的適用：

（一）滿三個月月齡且非屬競賽動物的犬隻及馬；

（二）競賽動物。

二、獲發准照的動物須由民政總署作身份標識或具備

經民政總署識別的電子植入物。

三、准照在民政總署檢驗動物後發出，其內須指出准

照有效期、疫苗注射及保健計劃，以及飼養有關動物時適

用的特別規定。

四、有關准照有效期及續期的事宜，由公佈於《澳門

特別行政區公報》的行政長官批示訂定。

第二十條

豁免准照

暫時進口的犬隻及馬的所有人，無須向民政總署申領

上條所指的准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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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申請資格

同時符合下列要件者，方可申請准照：

（一）年滿十八歲且具備行為能力的自然人，或依法設

立的法人；

（二）非處於被科處第二十八條第一款（二）項或第

三十條（二）項所指的附加刑或附加處罰的狀況。

第二十二條

不發出准照及拒絕續期

一、屬下列情況，民政總署可不發出准照或拒絕續

期：

（一）動物未按照民政總署指示注射疫苗；

（二）申請人不符合上條規定的要件。

二、民政總署可扣押上款所指的動物；申請人須於民

政總署指定的期間使情況符合取得准照或續期的要求，否

則相關動物將收歸民政總署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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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

准照失效

在下列情況下，准照失效：

（一）未於法定期間內續期；

（二）有關動物屬按照第十五條第三款的規定不得領

回者，但經民政總署許可領回動物的情況除外；

（三）按照第十七條的規定將有關動物送交民政總

署；

（四）准照持有人於准照有效期內被科處第二十八條

第一款（一）項、（二）項或第三十條（一）項、（二）項所指

的附加刑或附加處罰；

（五）有關動物死亡。

第二十四條

遺失動物

如遺失已領有准照的動物，准照持有人須在事實發生

後的三個工作日內通知民政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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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處罰制度

第一節

刑法規定

第二十五條

殘酷對待動物罪

意圖令動物受痛苦，使用殘忍、暴力或折磨的手段對

待動物，造成其肢體嚴重殘缺、失去重要器官或死亡者，

處最高一年徒刑或科最高一百二十日罰金。

第二十六條

違令罪

屬以下情況者，根據《刑法典》第三百一十二條第一款

的規定以違令罪處罰：

（一）違反第十三條第一款的規定，作出行政長官批

示所禁止的行為；

（二）不遵守民政總署按照第十四條、第三十條及第

三十六條第一款的規定發出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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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條

法人的刑事責任

一、法人，即使屬不合規範設立者，以及無法律人格的

社團及特別委員會，須對下列者以有關實體的名義及為其

集體利益而實施以上兩條所定的犯罪承擔責任：

（一）有關實體的機關或代理人；

（二）聽命於上項所指機關或代理人的人，但僅以該

等機關或代理人故意違反其本身所負的監管義務或控制

義務而使犯罪得以實施為限。

二、上款所指實體的責任並不排除有關行為人的個人

責任。

三、就以上兩條所定的犯罪，對第一款所指的實體科

處下列主刑：

（一）罰金；

（二）由法院命令解散。

四、對第一款所指的實體科處最高一百二十日罰金。

五、罰金的日額為澳門幣一百元至二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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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如對無法律人格的社團或特別委員會科處罰金，

則有關罰金以該社團或委員會的共同財產繳付；如無共同

財產或共同財產不足，則以各社員或委員的財產按連帶責

任方式繳付。

七、僅當第一款所指實體的創立人單純或主要意圖利

用有關實體實施以上兩條所定的犯罪，又或該等犯罪的重

複實施顯示有關實體的成員或負責行政管理的人單純或

主要利用有關實體實施該等犯罪時，方可科處由法院命令

解散的刑罰。

第二十八條

附加刑

一、因實施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六條所指犯罪而被判

刑者，可科處下列附加刑：

（一）宣告將屬違法者的有關動物收歸民政總署所

有；

（二）禁止取得和飼養全部或部分種類的動物，為期

一年至三年；

（三）禁止從事實際接觸全部或部分種類的動物的業

務，為期一年至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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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暫時封閉場所，為期一個月至一年。

二、如違法者屬法人，尚可科處下列附加刑：

（一）剝奪獲公共部門或實體給予相關津貼或補貼的

權利；

（二）受法院強制命令約束；

（三）公開有罪裁判，為此須以摘錄方式，在澳門特別

行政區一份中文報章及一份葡文報章內刊登該裁判，以及

在從事業務的場所以公眾能清楚看到的方式張貼以中、葡

文書寫的告示公開該裁判，張貼期不少於十五日；公開有

罪裁判費用由被判罪者負擔。

三、附加刑可予併科。

第二節

行政處罰制度

第二十九條

行政違法行為

 

一、對下列行為，科澳門幣二萬元至十萬元罰款，且不

影響其他法定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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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違反第三條、第四條第一款、第五條第一款及第

二款、第六條，以及第九條第二款的規定；

（二）違反第五條第四款的規定，未獲許可進行活

動；

（三）違反第十三條第三款所指的特別飼養規定。

二、對違反第七條第二款、第九條第一款、第十條第

一款（一）項、（二）項及第三款、第十一條第一款（一）項、

（五）項及第三款（二）項規定的行為，科澳門幣四千元至

二萬元罰款，且不影響其他法定處罰。

三、對下列行為，科澳門幣二千元至一萬元罰款，且不

影響其他法定處罰：

（一）違反第四條第二款、第七條第一款、第八條第

一款、第十條第一款（四）項及（五）項、第十一條第一款

（二）至（四）項、（六）項、（七）項及第二款，以及第十二

條第一款及第二款的規定；

（二）違反第八條第四款的規定，未按民政總署的要

求提供駐場獸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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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按照第十條第一款（三）項規定的期間作出

更改通知。

四、對違反第十一條第三款（一）項及第八款、第十六

條第一款、第十九條第一款，以及第二十四條規定的行為，

科澳門幣二千元罰款，且不影響其他法定處罰。

 

第三十條

附加處罰

 

對上條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的違法行為，除科處該條

規定的處罰外，尚可按行政違法行為的嚴重性及行為人的

過錯程度科處以下一項或多項附加處罰：

（一）宣告將屬於違法者的有關動物收歸民政總署所

有；

（二）禁止取得及飼養全部或部分種類的動物，為期

最多兩年；

（三）禁止從事實際接觸全部或部分種類的動物的業

務，為期最多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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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暫時封閉場所，為期一個月至一年。

 

第三十一條

履行義務

 

如因未履行義務而構成行政違法行為，但尚有履行該

義務的可能性，則科處處罰及繳付罰款並不免除違法者履

行該義務。

 

第三十二條

違法責任及繳付罰款的責任

 

一、法人，即使其屬不合規範設立者，無法律人格的社

團及特別委員會，均須對其機關或代表以其名義且為其集

體利益而作出本法律所規定的行政違法行為承擔責任。

二、如行為人違抗有權者的明示命令或指示而作出行

為，則排除上款所指的責任。

三、第一款所指實體的責任不排除有關行為人的

責任。



27

四、繳納罰款屬違法者的責任，但不影響以下兩款規

定的適用。

五、如違法者屬法人，則被判定須對違法行為負責的

行政管理機關成員或以其他方式代表該法人者，亦須對繳

付罰款負連帶責任。

六、如對無法律人格的社團或特別委員會科處罰款，

則有關罰款以該社團或委員會的共同財產繳付；如無共同

財產或共同財產不足，則以各社員或委員的財產按連帶責

任方式繳付。

七、有責任繳付罰款者，亦須按相關規定向民政總署

支付將違法行為實施後的狀況回復原狀而作出的開支。

 

第三十三條

累犯

 

一、為適用本法律的規定，自處罰的行政決定轉為不

可申訴之日起兩年內實施相同的行政違法行為者，視為

累犯。

二、如屬累犯，對行政違法行為可科罰款的下限提高

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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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條

職權

 

一、民政總署負責監察本法律的遵守情況，並對本法

律所定的行政違法行為提起程序，但不影響其他公共實體

的職權。

二、民政總署監察人員在執行本法律的規定時，享有

公共當局的權力，尤其可要求違法者提供其姓名及地址，

以及出示身份證明文件，並可依法要求治安警察局提供協

助，特別在執行職務時遇到反對或抗拒的情況。

三、對本法律所定的行政違法行為作出處罰和命令採

取任何措施，屬民政總署管理委員會主席的職權，該職權

可授予管理委員會的其他成員。

 

第三十五條

提起程序

 

一、民政總署的監察人員如目睹違法行為，或有足夠

跡象顯示存在違法行為時，應編製實況筆錄或控訴書，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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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控訴內容通知違法者、違法實體負責人或經濟活動參與

人的在場受託人。

二、實況筆錄或控訴書內應載有違法者的完整認別資

料、發生違法行為的地點、日期及時間、違法行為的詳細

說明及所違反的法律規定，以及其他相關資料。

 

第三十六條

臨時措施

 

一、如有足夠跡象顯示行為人違反本法律的規定，且

屬如不採取措施將對公共利益造成嚴重或難以彌補的損

害的情況，則民政總署管理委員會主席可因應情況命令採

取臨時措施。

二、臨時措施的類型包括但不限於經必要配合後適用

的第十四條第一款的規定所指者。

三、臨時措施的期間及延續期合共不得超過一年。

四、採取臨時措施所產生的一切費用均由違法者負

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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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條

郵寄通知

 

一、民政總署得以單掛號信的方式通知利害關係人。

二、按下列地址作出的通知，均得以單掛號信為之，並

推定被通知人於寄出單掛號信後第三日接獲通知；如第三

日非為工作日，則推定在緊接該日的首個工作日接獲通知：

（一）被通知人或其受託人所指定的通訊地址或

住址；

（二）如被通知人為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按身份證

明局的檔案所載的最後住所作出通知；

（三）如被通知人為法人且其住所或常設代表處位於

澳門特別行政區，按身份證明局或商業及動產登記局的檔

案所載的最後住所作出通知；

（四）如被通知人持有治安警察局發出的身份證明文

件，按該局的檔案所載的最後地址作出通知。

三、如上款所指的被通知人的地址位於澳門特別行政

區以外的地方，則上款所指期間僅在《行政程序法典》所

定的延期期間屆滿後方開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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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屬因可歸咎於郵政服務的事由而令被通知人在推

定接獲通知的日期後接獲通知的情況，方可由被通知人推

翻第二款所指的推定。

五、為適用本條的規定，身份證明局、商業及動產登記

局及治安警察局應在民政總署要求時向其提供第二款所

指的資料。

 

第三十八條

費用

 

本法律適用的費用、收費及價金，由公佈於《澳門特

別行政區公報》的行政長官批示訂定。

 

第三十九條

罰款及費用的歸屬

 

根據本法律的規定所科處的罰款及徵收的費用所得，

屬民政總署的收入。

 

第四十條

罰款的繳付及強制徵收

 

一、罰款須自接獲處罰決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內繳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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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未於上款所定的期間內自願繳付罰款，須按照

稅務執行程序的規定，以處罰決定的證明作為執行名義進

行強制徵收。

第五章

過渡及最後規定

 

第四十一條

過渡規定

 

一、本法律生效前已發出的動物准照仍然有效，直至

有效期屆滿為止。

二、在本法律生效之日起計九十日內，豁免於本法律

生效日已滿三個月但未滿六個月月齡的犬隻及馬的所有人

領取准照的義務。

三、在本法律生效之日起計九十日內，豁免第八條第

一款、第九條第一款及第二款所訂的義務。

四、在本法律生效之日起計九十日內，豁免飼主為體

重二十三公斤或以上的犬隻佩戴口罩或頸圈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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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條

補充法律

 

對本法律未有特別規定的事宜，補充適用《刑法典》、

《行政程序法典》及十月四日第52/99/M號法令《行政上之

違法行為之一般制度及程序》的規定。

 

第四十三條

補充法規

 

執行本法律所需的補充法規，由行政法規制定。

 

第四十四條

廢止

廢止：

（一）經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三日的市政會議通過並

公佈於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八日第五十一期《政府公報》

的《澳門市市政條例法典》第三條第二款、第九條b項、

第十條第七款及其獨附款中關於處罰違犯第七款者的部

分、第四十六條至第四十九條、第九十三條、第九十五條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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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八條、第一百條至第一百零三條、第一百七十條、第

一百七十八條、第一百七十九條，以及第二百零五條至第

二百零七條的規定；

（二）經一九七四年二月六日的市政會議通過並公佈

於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第二十二期《政府公報》的《海島市

市政條例法典》第三條第二款、第九條b項、第十條第七款

及其獨附款中關於處罰違犯第七款者的部分、第四十六條

至第四十九條、第九十三條、第九十五條至第九十八條、第

一百條至第一百零三條、第一百七十條、第一百七十八條、第

一百七十九條，以及第二百零五條至第二百零七條的規定；

（三）經第28/2004號行政法規核准的《公共地方總規

章》第八條第二款關於放生動物的部分，以及第九條第一

款的規定，但僅限於該等條文涉及脊椎動物的範圍；

（四）經第106/2005號行政長官批示核准的《違法

行為清單》第二條第二十五款關於虐待公園或綠化區內

飼養的動物的部分、第二十七款關於放生動物的部分、第

二十九款及第三十款，第三條第一款及第四條第七款的規

定，但僅限於該等條文涉及脊椎動物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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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條

生效

 

本法律自二零一六年九月一日起生效。

二零一六年七月四日通過。

立法會主席 賀一誠

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九日簽署。

命令公佈。

行政長官 崔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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